2026年蔺草及蔺草制品出口配额招标公告

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59号
根据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1年第11号（《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办法》）、《农产品出口配额招标实施细则》（外经贸贸发〔2001〕670号）有关规定，现将2026年蔺草及蔺草制品出口配额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商品名称及税则编码
　　（一）蔺草（已净、漂白或染色的）。
　　14019031.00 暂不安排招标。
（二）蔺草制品。
蔺草制的提花席、双苜席；垫子（单位面积大于1平方米，不论是否包边）46012911.11；
蔺草制的其他席子（单位面积大于1平方米，不论是否包边）46012911.12；
蔺草包面的垫子（单位面积大于1平方米，不论是否包边）94042100.10。
二、招标时间 
招标分两次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第一次招标。
投标时间：2025年12月18—19日
截标时间：2025年12月19日 11:00
开标时间：2025年12月19日 15:00
（二）第二次招标。
投标时间：2026年7月16—17日 　　截标时间：2026年7月17日 11:00　　开标时间：2026年7月17日 15:00
　　三、招标数量
第一次招标1280万公斤（占全年招标总量的80%）；第二次招标320万公斤（占全年招标总量的20%）。
四、投标企业资质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企业可申报投标资格：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蔺草及蔺草制品年均出口实绩达到4万公斤的出口企业，或年均出口供货实绩达到30万公斤的供货企业。
上述招标商品出口供货实绩不包括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数量。出口实绩以海关统计为准。
供货单位必须是具有投标资格的企业；出口供货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必须是需要出口配额的蔺草制品，海关税则码是4601291111、4601291112、9404210010；购货公司必须是具有投标资格的外贸公司（不包括生产企业之间的供货）。
五、投标资格审核程序
（一）材料申请。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接收汇总和向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委员会（以下简称招标委员会）上报本地区企业递交的投标资格申报材料。中央管理企业的投标资格申报材料直接报招标委员会。
2.凡满足蔺草及蔺草制品出口配额投标企业资质标准的企业均可申请参加资格审核。
3.申请企业需提交《申请投标企业资格申报表》（附件1），有供货的生产企业需提交出口供货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及《2025年（1—9月）增值税发票开票明细统计表》（附件2）。
4.新申请企业还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人委托书、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
上述材料均须由申请企业法人代表签字确认，提供正本扫描件，并制作成电子版统一提交。
5.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于2025年12月4日17时前将接收汇总后的企业申报材料报送招标委员会，如未在上述时限内报送，招标委员会将不再受理。
（二）资格审核。
1.招标委员会负责对企业投标资格进行审核。
2.招标委员会将对生产企业出口供货增值税发票正本进行抽查复审。
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接收汇总本地区企业申报材料，填写《申请投标企业资格申报汇总表》（附件3），并将汇总表及企业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招标委员会专用邮箱，邮箱地址wmsncp@mofcom.gov.cn。
4.投标资格审核于2025年12月8日结束。
5.招标委员会于2025年12月15日前发布通过审核的投标企业名单。
6.通过审核的投标企业，如企业电子信息未备案（新申请企业）或已备案的电子信息有改动，需自行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进入“电子招投标企业信息服务”新增或变更企业电子信息。地方企业告知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中央管理企业告知招标委员会，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或招标委员会在系统审核通过后，企业方可参加电子投标。
六、投标方式
    获得投标资格的企业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进行电子投标。招标委员会不接受书面投标。企业在规定的截标时点前只能投一份电子标书，当同一企业成功送达的电子标书出现两份以上（含两份）时，该企业的标书视为无效。企业无法在规定时点前发出电子标书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
企业完成投标操作后，可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进入“电子招投标企业信息服务应用”查询标书是否已被主机成功接收并处理情况。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负责电子招标投标技术保障工作，并解释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如企业电子投标出现故障，请最迟于截标时间前2小时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客户服务热线联系，及时排除故障。否则，企业投标操作失败将自行承担责任。
客户服务热线：010—67870108（拨通后按号码1再按号码3）
传真：010—67800343
七、最低投标价格
本次招标最低投标价格0.30元/公斤。对于低于最低投标价格的标书，招标委员会将作为废标处理。
八、投标数量
（一）第一次招标。
招标委员会根据“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2023年1月—2025年9月平均出口实绩及出口供货数量（出口及出口供货数量=出口数量+出口供货数量×50%，其中，出口供货数量不包括自营出口数量）×80%×系数”确定企业第一次招标最高投标量。
（二）第二次招标。
招标委员会根据“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2023—2025年平均出口实绩及出口供货数量（出口及出口供货数量=出口数量+出口供货数量×50%，其中，出口供货数量不包括自营出口数量）×20%×系数”确定企业第二次招标最高投标量。
经招标委员会批准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通过电子标书设定企业最高投标量。企业可在电子标书上接收到本企业最高投标量。
对投标数量高于最高投标量的标书，招标委员会将作为废标处理。
招标系数将分别于两次招标前确定，并在商务部网站—对外贸易司子站—外贸管理栏目中公布。
九、中标结果查询
每次招标开标后第二个工作日公布初步中标结果，企业可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进入“电子招投标企业信息服务应用”查看。投标企业如有疑问，可于公布初步中标结果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招标委员会提出。五个工作日之后，各投标企业可在商务部网站—对外贸易司子站—外贸管理栏目中查询经招标委员会审核公布的企业中标最终结果。
十、中标保证金及中标金
中标最终结果公布后，各中标企业须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中标保证金，分别于2026年1月19日和8月17日前缴纳第一次招标和第二次招标中标保证金，中标保证金为中标金（金额=企业中标数量×企业中标价格）的20%。企业每次申领出口许可证前，按领证配额数量缴纳相应配额的中标金余额。对未按时交纳中标保证金及浪费配额的企业将按招标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罚。中标保证金及中标金实行电子化缴纳，具体指引详见附件4。
十一、蔺草及蔺草制品出口配额招标委员会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2号
联系电话：010—87789540，65197729
　　传真：010—87789542
附件：1.申请投标企业资格申报表
          2.2025年（1-9月）增值税发票开票明细统计表
          3.申请投标企业资格汇总表
          4.中标保证金及中标金电子化缴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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